附件2
申请人近5年签字的审计报告或从事
的审计业务清单
会计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年度
	委托单位名称
	出具报
告时间
	报告文号
	报告类型
	业务类型
	签字或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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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会计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注：①申请人应按照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时间顺序填写。 ②“报告类型”填写：无保留意见、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、否定意见和创新业务。③“业务类型”填写：年报审计，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审计，创新类业务，其他审计。④申请人5年内在两个以上事务所执业时，每个事务所均应分别填写本表格。⑤“签字或参与”：是申请人本人签字出具报告的，填“签字”、是申请人参与但未以申请人名义签字出具报告的，填“参与”。⑥本表一式4份，省财政厅、省市注协和申请人各1份。
